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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报融媒记者 申利超 通讯
员 师贺

车主将自己的私家车出租给

他人，他人驾车期间发生交通事

故后，保险公司拒绝理赔，车主因

此将保险公司起诉至法院，要求

车辆投保的保险公司对其损失进

行理赔。

车主的诉求能否获得支持？

近日，记者到宜阳县人民法院进

行了采访。

私家车有偿出租
发生事故后保险公司拒赔

大军（化名）有一辆私家车。

2023年8月，他在洛阳某保险公

司为自己的爱车投保了机动车商

业保险，机动车损失保险金额为

30.98万元，车辆使用性质为家庭

自用车。

后来，大军将这台车租借给

了小明（化名），并收取了一定费

用。2023年 10月，小明驾驶该

车辆行驶时，由于操作不当，致使

车身后侧与道路护栏相撞，造成

车辆及护栏损坏的交通事故。

经交警部门认定，小明对这

起事故负全部责任。事故发生

后，大军联系其投保的保险公司

要求理赔。保险公司调查后，称

大军私自改变投保车辆使用性

质，将投保车辆用于商业性质使

用，违背了双方签订的保险合同

的相关条款，遂拒绝赔付。

在多次沟通无果之下，大军

将保险公司起诉至宜阳县人民

法院。

法院驳回车主诉讼请求
保险公司不承担相关赔偿责任

“大军以‘家庭自用’的使用

性质对案涉车辆进行投保，但之

后将车辆交由小明使用并收取费

用，可以认定大军存在租赁行为，

车辆使用性质发生改变。”法官王

丽介绍，因车辆用于租赁相较于

家庭自用车辆发生交通事故的概

率明显上升，且此种危险程度的

增加已经达到足以影响保险人继

续承保或提高保险费率的程度。

法院认为，原告大军的案涉

车辆已改变在投保时的家庭自用

车辆使用性质，且未按照合同约

定及时告知保险公司。

被告是否就免责条款尽到了

提示说明义务？王丽介绍，在本

案中，《机动车商业保险免责事项

说明书》已将被保险机动车改变

使用性质导致危险程度显著增加

列为免责情形，且用加粗、加黑的

方式向投保人予以了提示。案涉

机动车的商业险及交强险保单的

重要提示栏也载明，被保险机动车

改变性质等导致危险程度显著增

加的，应当及时通知保险人。投保

单上投保人处有大军的签名，可以

认定大军在投保时知道该免责条

款且了解其含义及法律后果，保险

公司已尽到提示说明义务。

最终，法院驳回了原告大军

的诉讼请求。

车辆投保后改变用途
应通知保险公司办理变更手续

“一般认为，家庭自用性质的

机动车应为私人用车，可以提供

给家人、朋友等与车主具有特定

关系的人，不应具有营利性质。

将私家车用于租赁收取租金，明

显将其改变为经营用途，车辆使

用范围及用途存在多种可能性，

车辆情况相对于家用性质不易于

掌控。”王丽介绍，保险人承保的

机动车损失险是根据车辆使用性

质、使用范围、使用风险等因素设

定不同保险费率，以匹配不同类

型机动车损失险使用。保险标的

情况通常决定了保险人是否承保

及保险费率的高低。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

五十二条规定，在合同有效期内，

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

的，被保险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

及时通知保险人，保险人可以按

照合同约定增加保险费或解除合

同。保险人解除合同的，应当将

已收取的保险费，按照合同约定

扣除自保险责任开始之日起至合

同解除之日止应收的部分后，退

还投保人。被保险人未履行前款

规定的通知义务的，因保险标的

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发生的保

险事故，保险人不承担赔偿保险

金的责任。

法官提醒，为确保自身合法

权益得到有效保障，广大车主在

车辆投保时应主动告知保险公司

车辆使用目的、现状等，根据车辆

实际用途诚实选择投保险种，并

仔细阅读保险条款，尤其是加黑、

加粗部分。若车辆投保后改变用

途的，应及时通知保险公司办理

变更手续。此外，为防止保险公

司的说明义务流于形式，保险公

司对保险合同中有关免除保险人

责任条款的概念、内容及法律后

果的说明，应达到常人能够理解

的程度，并采取更多的合理途径

进行提示与说明。

私家车有偿出租发生事故，保险公司赔吗

□洛报融媒记者 申利超 通讯
员 师贺

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上登记

的经营者与实际经营者不是同一

个人，员工受伤后该找谁赔偿？

宜阳县的李某打工时就遇到了这

样的闹心事。近日，记者到宜阳

县人民法院采访了该起案件。

李某在宜阳县的一个馒头店

打工，这家馒头店原来由大高（化

名）办理的个体户工商登记。

2023年2月，大高将馒头店转让

给他的弟弟小高（化名），但未办

理个体工商户经营者变更登记。

小高接手馒头店后，聘请李

某到馒头店打工。后来，李某在

工作时不慎被绞面机绞伤，送到

医院进行治疗。出院后，李某将

馒头店、大高、小高共同起诉至宜

阳县人民法院，要求三被告赔偿

各项损失20余万元。

“经详细调查后，我们发现本

案两名被告系亲兄弟。”本案法官

杨小红说，他们考虑到这起案件

系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及

时得到赔偿才是原告最迫切的需

要，能够最大限度实现法律效果、

社会效果的统一，于是组织双方

进行了多次调解。

“你作为馒头店营业执照上

登记的经营者，对外具有公示效

力，你和小高兄弟之间的内部约

定仅对你们两人具有约束力。依

照法律规定，你需要承担连带还

款责任。”杨小红和法官助理肖旭

珂对大高多次释法明理，分析利

弊，同时也明确告知其相应的法

律风险。

经过努力，大高逐渐明白了

自己需要履行的义务，但兄弟二人

也表示确实不宽裕，对筹措20余

万元赔偿款存在困难。对此，李某

表示理解，愿意主动做出让步。最

终，在多次调解后，大高、小高兄弟

俩当场向原告李某履行了15万元

赔偿款，双方握手言和。

“名义经营者与实际经营者

在经营过程中应对相关法律知识

加以了解，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完

成个体工商户经营者变更登记，

规范经营。如未完成相应变更登

记，在遇到法律问题时，名义经营

者和实际经营者可能要面对共同

承担责任的风险。”法官介绍，根

据相关司法解释规定，在诉讼中，

个体工商户以营业执照上登记的

经营者为当事人。有字号的，以

营业执照上登记的字号为当事

人，但应同时注明该字号经营者

的基本信息。营业执照上登记的

经营者与实际经营者不一致的，

以登记的经营者和实际经营者为

共同诉讼人。

“名义老板”与“实际老板”不一致
打工受伤后找谁索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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